附件2
江华瑶族自治县2022年度县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补助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江华瑶族自治县林业局是县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单位，承办项目建设单位林业分类办，共有工作人员6名。

（二）资金基本情况
自2016年试点以来，我县实施县级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已历时6年，全县2022年有县级生态公益林面积9.7579万亩。县财政于2022年8月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补助资金安排173.2万元，用于县级公益林保护管理。

（三）资金绩效目标

    2022年县级公益林保护管理建设实施投入173.2万元，涉及14各乡镇77个村集体和个人县级公益林9.7579万亩。为加强县级公益林保护管理，进一步完善县级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探索建立补偿基金绩效评价制度。通过项目实施，有效地保护了森林资源，使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林地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能力不断增强，森林火灾、病虫害得到有效控制，滥伐盗伐、采挖、毁林开荒及违规占用公益林等破坏现象大幅减少。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2022年县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补助资金173.2万元，均纳入了2022年部门预算,资金均是通过县财政局直接下达用款指标至县林业局。县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补助资金共申请支出173.2万元，其中县级公益林林农补偿补助资金151.25万元，用于公益林营造、补植、管护等。县级公益林统一管护支出资金21.96万元，用于公益林统一护林防火、宣传、保险等费用。

我县县级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补助资金支出为：非国有（集体和个人所有）县级公益林17.75元/亩。其中用于统一护林补助费和项目建设的每亩2.25元由县财政局统筹，由林业局实施用于公益林统一护林防火、宣传、保险等费用；其余部分15.5元/亩足额发放给林农个人。

三、项目资金组织实施情况

我县从2016年开始组织实施县级公益林项建设，到目前已经过六年历程，2022年全县共有县级生态公益林面积9.7579万亩。2016年县级公益林集体林标准为每年每亩16.75元，2020年县级公益林标准提高到每年每亩17.75元。2008年县林业局成立林业分类经营办公室，从此我县公益林管理机制步入正轨。我局设置了公益林管理机构，组建了护林管护队伍，制订和完善了各项管理制度，加大了资源保护力度，建立了公益林数据库，设立了公益林管理台账。扎实推进公益林保险工作，提高公益林抗灾能力，有效地转嫁了公益林经营者和林农的经营风险，保障公益资源安全。进一步规范公益林补偿基金管理，全面实行补偿基金“一卡通”发放制度，加大公益林补偿资金使用和管理的监管力度，提高补偿资金使用效益，保障公益林补偿对象的合法权益。

四、预算支出绩效情况

我局2022年实施县级公益林9.7579万亩，涉及14个乡镇共计77个行政村，全县聘请公益林护林员242名（其中国有99名，集体部分143名），同时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1039名，实现了全县县级以上公益林管护全覆盖，管护面积到位率100%，有效降低了公益林森林火灾和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

下达2022年县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补助资金173.2万元，根据资金发放文件，全部补偿资金按规定标准进行了申请发放。县级级财政森林生态效益集体和个人补偿资金151.25万元，统一由县财政通过“一卡通”申请发放到林农个人、集体帐户151.25万元，发放成功147.05万元，补偿资金成功发放率97.2%，剩余4.2万元补偿资金因林农信息错误、未开户、与财政系统或银行系统不匹配等原因发放失败。县级公益林统一管护支出资金21.95万元，统一管护支出率100％。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补偿标准过低。群众不愿申请，不利于补偿制度的全面落实。正因为公益林补偿标准偏低，没有体现公益林产生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影响到林农营林护林的积极性。目前，权属集体和个人的公益林补偿标准为每年每亩15.5元，为林地租金150元/亩·年的10.3%，只有商品林亩产值的461元/年·亩的3.36%，仅为农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二季175元/亩）的8.86%。

2、公益林经营者和公益林管理部门的矛盾突出。集体公益林的补偿标准为每年每亩18元，权属国有的公益林补偿标准为每年每亩15元。部分公益林经营者不愿意签订管护合同和领取补偿资金，向林业管理部门提出了调整公益林的申请，公益林经营者与管理者的矛盾突出。由于林农护林没有积极性，有些公益林区群众不愿签订管护合同，增加了林业部门的管理难度。

3、补偿基金来源渠道单一，多元化补偿机制尚未形成。目前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来源于国家及省级财政预算，渠道单一。直接从受益部门、企业、单位乃至跨地区、跨省份征收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作为国家及省级财政收入的必要补充，提高补偿标准的多元化筹资机制还未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市场等共同参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政策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

4、针叶林比例大，林分结构、森林质量较低等原因，生态公益林改善环境的作用还远远跟不上经济快速发展对城市环境污染的速度。林业有害生物危害依然存在，火灾致使生态公益林受到破坏每年时有发生。
六、有关建议

1、提高公益林补助标准。公益林的补偿标准应基本上按照市场机制确定，以不低于每亩林地每年能为林农产生的经济收入为参照进行补偿。在目前地方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建议采取突出重点、逐步推进的办法进行，优先提高重点地区生态林补偿标准。提高的幅度也要逐步进行，由中央财政逐年增加财政补助，提高补助标准应在60元以上，以解决林农基本的生活需求。

2、科学合理优化补偿政策。对公益林进行分类，对各类型拟定不同的补偿标准。乔木类型，包括杉木、松树及阔叶树种，这部分林分可生产经济价值较高的木材，生态防护功能也是最好的，所处地位于生态区位重要区内，限止采伐后对该区的林农生活影响最大。毛竹、油茶及少量经济林类，这类林分具有较好的生态防护功能，也是林农收入的重要来源，林农可以从经营此类林分中获得一定的收入。石山灌木林，此类林分的生态防护功能一般，对群众的生活影响也最小。因而建议按以上类型确定不同的标准，在近期首先要提高乔木类公益林的补偿标准，待经济条件成熟后，再全面实施，标准也不断提高。

3、完善稳定补偿机制。建立以政府投资为主，各方筹资为辅的多渠道、多层次的林业生态建设投融资体系，尽快理顺生态公益林补助政策和保护补偿机制，按照下游补偿上游，受益行业补偿林业的原则。明确公益林补偿的资金来源、补偿渠道、补偿方式和保障体系，建立生态公益林管理和保护的长效机制。

4、制订科学合理的采伐政策。生态公益林的采伐规定过于严格。我县属山区，按照《湖南省公益林管理办法》和《湖南省采伐管理办法》，允许人工过熟纯林（杉木林36年，马尾松林50年）可采取择伐、带伐或小块状皆伐的采伐方式进行采伐。达到过熟林才可小面积皆伐，林木生长量已降低，木质和价格都受到影响。因此，建议达到林木成熟林（林木生长量最大值时）就可采伐，同时严格执行伐后即时更新的措施，不仅增加林农的收益，又有效地保护了森林资源，保证生态的延续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生态效益和保护林农利益。

5、建立一支高效的公益林管护队伍。加强对省级以上生态公益林管护工作的管理力度，按地域和森林分布范围情况合理配置公益林管护力量，同时加强森林防火和病虫害知识的培训演练，突出应急预防措施，确保生态公益林安全。

                              江华瑶族自治县林业局

                                2023年5月10日
